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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赵 丽

  一位身材高挑、身着紧身裤的女生从北京三

里屯西北口走进太古里，6名街拍客拿起相机齐刷

刷对准她。注意到有人拍摄，女生脚步明显加快，

但镜头并未放过她：有3名街拍客站在原地对着她

“疯狂”按快门，有2名街拍客跑到离女生较近的地

方进行拍摄，还有名街拍客跟了女生几十米距离

对着腰部、腿部等进行拍摄，最近时相机与女生相

去咫尺。女生面露愠色，迅速离去。

  这名女生走过后没两分钟，对面街道又来了两

位穿着短裙的女生，一堆相机又对准了她们。这是

《法治日报》记者7月22日下午5点左右在三里屯看到

的一幕。当天天气炎热，但仍有数十名街拍客顶着

烈日在三里屯出入口和商区中心“工作”：一旦有

“帅哥美女”出现，他们便立即进入状态，调整角度

拍摄；如果对方没有明确摆手或出言拒绝，街拍客

就会跟拍，甚至贴身拍摄；有时哪怕对方明确拒绝，

个别街拍客仍未立即停手。

  不仅是北京三里屯，据公开报道，在成都太古

里、上海安福路等地，也是街拍盛行。在各类社交

平台，街拍博主、街拍穿搭博主等占据着一定的流

量池，在电商平台，有“街拍美女视频/图集”出售，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售卖女性图片的街拍网站。

  问题随之而来：为何这么多人热衷于街拍？街

拍及街拍后网络上传、出售照片视频是否违法？各

种怼脸式街拍又该如何认定？对此，记者近日展开

了调查。

街拍有人支持有人反感

未经同意街拍涉嫌侵权

  除了琳琅满目的商家和新潮时尚的男女外，三

里屯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在太古里商业区徘

徊的街拍客了，已经60多岁的老李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退休好几年了，每天只要没事，都会来这

里拍摄，摄影就是我最大的爱好。”老李告诉记者，

他的相机加镜头花了3万多元，一天拍个几百上千

张不成问题，不过出片率不高。

  “随便对着人拍摄，不会惹麻烦吗？”记者不

解道。

  “来这儿的99%都是愿意被拍的，三里屯早已经

形成街拍文化，很多姑娘我拍她还会主动摆pose。”对

此老李十分自信，他还主动拿起相机，让记者通过镜

头看他是如何进行街拍的——— 追随身影，聚焦，迅速

多次按下快门键，“看，漂亮吧。不会对人产生什么影

响，她要不同意我拍，我就不拍或者把照片删掉。”

  但事实是否真如老李所言，绝大多数人都愿

意被拍？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名经过“街拍区”的路人，

她们的想法各有不同，有人觉得街拍没问题，会大

大方方让人拍摄；有人觉得可以拍，只要不冲上来

打扰到她们就好；有人很反感街拍，觉得这种行为

非常不礼貌；还有人担忧街拍侵犯自己的肖像权、

隐私权。在各大社交平台，有很多关于街拍的吐

槽，评论区往往能引起大众共鸣。

  记者注意到，除了老李外，三里屯还有十几位

年龄比较大的街拍客，他们的摄像装备比较专业，

大多3到6人一组，有时一齐出动，有时各自寻找目

标。年轻的街拍客中，有的拿着专业照相机，更多

的是用手机街拍，大多“单打独斗”。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博主会在自己发到网上

的街拍照片下方标上：如果你被我拍到了又不想

露脸，请后台联系我进行删除。

  那么，街拍是否为法律所允许呢？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群辉说：“我国民

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所以，在公共场所未经被拍摄

者同意而拍摄，如果不是法定的‘合理实施’的范

畴，都是侵权行为，侵害了被拍摄者的肖像权。同

时，从街拍的内容看，法律平等保护每一个人，不

论是女性还是男性，老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只要未

经被拍摄者同意，都是侵权行为。”

  “但从街拍的使用目的看，存在不侵权的情

形，法律上叫肖像合理实施，也叫肖像的公益性使

用，比如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被

拍摄者的肖像等。”黄群辉说。

街拍蕴含大量商业行为

偷拍贩卖涉嫌违法犯罪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管天气如何，一些街拍客

常常在外面一站就是一天。支撑他们的真的只是

兴趣爱好吗？

  打开社交平台，有许多以街头拍摄为主的时

尚博主，通过街拍展示好看的穿搭，给大家展示时

尚之美。其中，有些博主会通过街拍带货，卖西装、

牛仔裤、丝袜等。如主推牛仔裤，街拍视频里的主

角会穿着各类型的牛仔裤，并在账号橱窗上架视

频中同类样式的商品。

  有些街拍是商业约拍，比如吃喝玩乐探店、旅

拍、航拍等，这类视频往往会加上地点定位来引

流。有些街拍博主会在简介标明自己的业务范围，

包括女装带货、商业约拍、达人孵化、摄影教学等。

  还有些街拍属于纯粹的通过奇装异服博人眼

球的摆拍。穿着露脐装，染着红发的精神小伙，穿

着套裙头发染成粉色的男士，有人拍土味段子，有

人翻跟头劈叉，往往导致围观而占道影响交通，甚

至影响到当地风评。

  曾有媒体报道，一位杭州摄影师，靠着街拍开

网店卖衣服的模特，一天就有高达两三万元的返

利收入。

  除了“光明正大”的展示外，一些街拍照片还

有“阴暗去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些街拍客视

角奇特，他们通常聚焦年轻女孩身体部位，充满

“性的凝视”。

  在多个电商平台记者以“街拍”为关键词进行

搜索发现，有许多街拍套图、街拍小视频进行售

卖，只要几元钱就可以获得上千份照片和视频，里

面是大量穿着暴露的女性照片，有的聚焦女性身

体部位，和街拍蕴含的潮流时尚元素大相径庭。

  在搜索引擎输入“街拍网”，即可在首页看到

大量街拍网站，大量“街拍包臀裙，身材丰满有自

信”“街拍丝袜，这样的肉丝美女完全抵挡不住”等

擦边球标题吸引人观看，网页左边栏还有“紧身

裤”“短裙”“泳衣”“热裤”等分类。进入只能免费看

一两张图片或一小段视频，想要观看完整版必须

开通网站会员或付费解锁。

  黄群辉说，拍摄他人身体私密部位是典型的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如果这类照片视频流入到一

些不法网站，并被编辑一些不实的信息，很可能会

出现诽谤、侮辱行为，侵害到被拍摄者的名誉权。

所以，街拍客将这些照片上传至一些不法网站，违

反了民法典中关于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规

定，要承担删除照片、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

失的法律责任。

  “如果只是一般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可能构成民法意义上的侵权。而涉及对隐

私部位的拍摄，则应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

处罚。如果拍摄行为还涉及‘以牟利为目的’的制

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可能构成制作、复制、

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严重的，可

能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

学院副教授谢澍说，即便没有“以牟利为目的”也

不涉及传播情节严重的，偷拍行为依然可能构成

强制猥亵罪。

街拍现场争执时有发生

综合治理规范街拍行为

  记者发现，有人在网上分享自己因被街拍而

感到苦恼、愤怒的经历，但一些网友却用“受害者

加罪论”来评论，认为她们之所以被拍，是由于自

身的穿衣问题，“为什么拍你，不拍别人”“你自己

这样穿，还不让别人拍”的言论充斥评论区。

  2019年，“街拍圣地”之一的四川成都太古里

曾发文禁止商业街拍，对商业拍摄、媒体拍摄等实

行申请制。但时至今日，在网上仍能看到大量以

“太古里街拍”为词条的内容。据报道，有工作人员

表示对街拍者很难约束，曾在劝说过程中有工作

人员被辱骂、殴打。

  擦边球网站、各种奇葩摆拍，使得街拍污名化

严重，一些人对街拍望而生畏。

  记者通过采访路人、与街拍客聊天得知，因街

拍发生的争执屡见不鲜。同时记者发现，在街拍客

多的大型商区，往往会有保安乃至相关执法人员

巡逻，周围也都设有治安亭或派出所。

  保安和民警是否有义务对街拍行为进行制止？

  黄群辉认为，街拍客的行为，从性质上说属于

摄影创作行为，如果被拍摄者同意拍摄，那就属于

双方的私人行为，法律不会进行干涉。保安或民警

也没有权力、义务进行干涉。

  在谢澍看来，由于不确定街拍后续是否会有

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也不确定其是

拍摄肖像抑或风景，所以很难判断是否需要制止。

如果有街拍者聚集且存在发生推搡、踩踏风险的，

保安应当及时进行疏散。被拍摄者如感到被侵犯，

应当及时联系保安或报警处理，未经同意的偷拍

不仅可能涉及侵权，还可能涉及违法犯罪。

  如何才能减少生活中的不规范街拍行为？

  谢澍建议，相关平台和部门在治理不规范街

拍行为时，最重要的是提升对投诉的反馈效率。不

少平台都设置了侵犯隐私、肖像权的投诉入口，但

投诉往往需要好几个工作日甚至更长才有反馈，

在此期间被拍摄者的权益持续受到侵害。

  上海中联（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认

为，合法适度的街拍不应当被禁止，因为这也是记

录生活的一种方式。但街拍不能超过法律、情理以

及被拍摄者容忍的限度，在拍摄前要征得被拍摄

者同意，或者在拍摄后询问被拍摄者意见，在事后

不对街拍作品进行超过授权范围的使用甚至实施

非法行为。

  “互联网平台要加大审核力度，对于有侵权可

能的内容，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断开链接、删

除等处置；相关部门要对一些重点场所加大巡查

执法力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及时有效劝阻一些

不文明甚至违法街拍，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郭小明说。

漫画/高岳  

街拍为何愈发惹人厌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我朋友自己开车，现在在北三环辅

路，我们正通着电话，她忽然呼吸困难，

我离得太远了，请求民警相助……”近

日，早高峰的北京三环路发生一起驾驶

员突发疾病的警情，幸运的是，她及时把

车停靠在了路边，民警及时出警，避免了

严重后果。

  但一些驾驶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公安交管

部门了解到，近年来，司机在开车过程中

因突发疾病而导致意外的事故时有发

生。今年上半年，北京已发生多起“病驾”

事故。

  据介绍，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突发

心梗、脑梗、癫痫、精神病等急症，可能在

瞬间就会失去操控车辆的能力，导致车

辆失控发生事故。此外，较为常见的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生用药疏忽，开

车上路时也可能突然出现意外。

“病驾”事故触目惊心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近期向社会发布

的多起“病驾”事故，让人触目惊心。

  今年1月1日凌晨，在朝阳区定福庄

路，一辆轻型封闭货车由南向北行驶时，

车辆右前部撞在道路东侧停放的一辆轻

型栏板货车左前部，随即停车。经医学检

验，轻型封闭货车驾驶人因病理性脑出

血死亡。

  3月28日早间，在京通快速路朝阳

段，一小客车驾驶人驾车时癫痫病发作，

与两车相撞后，继续前行约100米，又分

别与6车相撞，造成9车损坏、2人受伤。

  5月17日早间，在东城区北二环安定

门桥东侧，一辆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过

程中，因驾驶人突发疾病，车辆失控撞在

路牙及交通标志牌上。当日，驾驶人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

  公安交管部门称，患有妨碍安全驾

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时，要严

守法规规定，自觉做到不带病驾车、不疲

劳驾驶，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

  据了解，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饮酒、服用国

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

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此外，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与使用规定明确，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

尔氏症、眩晕症、癔症、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

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已经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予以注销；申请人初次申请或者换

领机动车驾驶证时，应当如实申报是否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

的疾病。

体检应主动告知病情

  北京一家医院的体检医生告诉记者，禁驾疾病中很多是偶发

性、突然性疾病，像癫痫、眩晕症、间歇性精神病等，如果患者未发

病，其症状与正常人无异，只有在发病时才能发现。这类疾病难以

在常规体检中发现，只有在病情发作时，用专业仪器进行特殊检查

才能确诊。所以，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驾驶人一定要高度重视

身体情况，体检时一定要主动告知。

  近年来，各地均发生过在驾车过程中因疾病原因导致意外的

事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介入中心主任缪中荣

说，突发心脏血管疾病，尤其是大面积心梗会导致心脏骤停、意识

丧失。突发脑血管疾病，如常见的高血压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

和脑梗，也可能导致意外。当高血压脑出血在大脑半球超过40ml，

或小脑半球、脑干超过10ml时，除了造成偏瘫、失语等症状外还可

以导致意识障碍；蛛网膜下腔出血会导致突发剧烈头痛和呕吐，如

果出血量大也会导致意识丧失；脑大血管堵塞造成的脑梗会造成

突发意识丧失。

  缪中荣提醒广大驾驶员，首先要注意休息，防止因过度疲劳等

原因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

人群，要注意戒烟限酒等，同时合理用药，控制危险因素。如果曾经

出现过心脑血管疾病症状，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详细的心

脑血管检查，及时发现血管狭窄、颅内动脉瘤等隐患并进行治疗。

一旦在驾车过程中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出冷汗，或意识模糊、剧烈

头痛等情况时，一定不要再继续驾车，尽可能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

地方，拨打120或向周围的人求助。

患糖尿病驾车风险高

  值得注意的是，糖尿病也会对安全驾驶造成影响。

  据了解，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居全球第一，患病人数高达1.4亿。

国外有调查研究显示，约有三成左右的交通事故发生在患有糖尿病

的司机身上。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哪些因素会影响安全驾驶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高莹说，首先就是血糖

控制不佳。低血糖状态下驾车的危险程度丝毫不逊色于酒驾。低血

糖一般表现为头晕、头痛、手抖、嗜睡、恶心、浑身发冷等；严重者会

出现意识混乱、烦躁不安、反应迟钝及判断力下降，甚至昏迷抽搐、

意识丧失。在降糖治疗过程中，特别是口服胰岛素促泌剂或注射胰

岛素及胰岛素类似物治疗糖尿病时，要尽量避免低血糖。而血糖过

高同样会出现乏力、视物模糊，甚至反应迟钝、意识混乱。因此，糖

尿病患者若血糖控制不佳，低血糖或过高血糖的状况驾车，都会增

加事故发生的风险。

  “其次是慢性并发症，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

等。”高莹告诉记者，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导致患者的视力下降，会

影响驾车时对周围情况的观察和判断。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导致

患者的肢体感觉异常及运动障碍，会影响驾驶操作，尤其在遇到紧

急情况时不能快速反应。因此，在驾驶过程中一旦出现以上情况，

势必会对糖尿病患者及乘车人员的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医师邵一珉建议，糖尿病患者每

次驾驶前确认血糖在正常范围内或稍高，血糖偏低时应进食一定

量的食物后再开始驾驶，应避免长时间驾驶。同时，要在车上准备

一些含糖食物和血糖仪，以便及时进餐和血糖监测。此外还需定期

检查身体，确保及时发现糖尿病并发症和合并症，如存在影响驾驶

的情况应及时停止驾驶。

  “广大驾驶人一定要充分认识‘病驾’危害，申领、换领机动车

驾驶证时，如实申报是否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北京公安交

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明知自己患有禁驾疾病，却隐瞒事实申

领驾照或带病开车，一旦发生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就不仅是普通的

交通肇事行为，甚至构成了法律层面上的间接故意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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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拒绝仍然跟拍 以“性视角”拍摄 网上贩卖成利益链

  ▲ 炎炎夏日，浙江省桐庐县交警刘鹏飞头顶烈日，

在近50℃地表涌上来的热浪中认真指挥交通。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黄强 摄  

   连日来，新疆乌鲁木齐市持续高温天气。图为乌鲁木齐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在乌鲁木齐高铁站帮助行动不便

的旅客进站。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王大力 摄

  ▲ 为确保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期间道路安全、畅

通，海南海口公安交警全员上岗，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始终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   本报记者 翟小功 本报通讯员 李盛兰 摄  


